[bookmark: _GoBack]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城市市政公用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使用管理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

为进一步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城市投资环境和生活环境，提高城市综合配套服务水平，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市市政公用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新政办发〔2020〕14号）精神，结合我州实际，制定本细则。
第一条 凡在我州城市（含县城、建制镇）规划区范围内进行工业、民用、公共建筑等项目建设的单位和个人，均应缴纳城市市政公用基础设施配套费（以下简称“配套费”）。
第二条 配套费专项用于城市市政工程和城市公用事业建设与维护，包括城市道路、桥梁、给排水、污水处理、园林绿化、路灯、环境卫生、公共交通、燃气、集中供热等。
第三条 配套费按新建、扩建工程总投资的3%收取，工程总投资按每平方米征收基数乘以总建筑面积计算，具体标准为：
	城市基础配套费征收标准

	序号
	征收标准
（元/㎡）
	县（市）

	
	
	阿图什市
	阿克陶县
	乌恰县
	阿合奇县

	1
	轻钢结构
	900
	817
	1434.88
	1293.04

	2
	钢结构
	1250
	1682.2
	1434.88
	1293.04

	3
	框架结构
	1575
	2478.7
	2576.01
	3263

	4
	框架-剪力墙结构
	1575
	2478.7
	2329.38
	3263

	5
	砖混结构
	2571.5
	2478.7
	2497.48
	2221.76

	6
	其他建设工程
	2571.5
	2478.7
	2497.48
	2221.76


配套费按以下规定征收：
（一）配套费按单项工程项目类型确定征收基数。单项工程指在一个建设工程项目中，具有独立的设计文件，竣工后能独立发挥生产能力或功能的工程项目。
（二）单独办理的“地下车库”项目按“地下车库”征收基数计征配套费，“地下车库”与“主体”一同办理手续的项目，不拆分地下部分的面积，按“主体”项目类别计征配套费。
（三）每平方米征收基数表中没有相应类别的工程时依据结构、使用性质相似的类别计征配套费；相近类别的项目及不能以面积计量的项目按签约合同价的3%收取配套费。
（四）配套费征收基数标准将根据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适时调整。
第四条 配套费由建设项目所在地的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县（市）住建局）负责收取。建设单位在开工前,应当按规定缴清配套费。
第五条 除下列建设项目可以免缴配套费外，其他项目均不得减免，也不得采取缓缴、欠缴等方式变相减免配套费:
（一）军队（武警）营房（不含家属宿舍）及军事设施；
（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机关办公用房；
（三）社会福利机构,体育健身设施，用于提供社区家政服务的建设项目；
（四）各级各类医疗机构门（急）诊、住院用房，包括医院为正常开展业务工作建设的用房及配套附属设施；
（五）托儿所、幼儿园，公办学校以及捐资举办的民办学校和出资人不要求取得合理回报的民办学校教学用房和学生集体宿舍；
（6） 监狱、戒毒用房及驻监武警用房；
（7） 各类享受国家优惠政策的保障性住房建设项目，城市规划区内安居富民工程和农民建设的自用住房；
（八）城市道路、桥梁、给排水、污水处理、园林绿化、电力设施、路灯、环境卫生、公共交通、燃气、集中供热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单位和个人既有自供暖锅炉房，按环保要求并入城市集中供热管网的；
（九）其他由国家和自治区规定免缴配套费的建设项目。享受免缴配套费的项目，由建设单位提出书面申请，并持当地发改委出具立项审批、行业部门出具有关证明等资料，由所在地县（市）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上述规定进行审核后，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
免缴配套费的建设项目,其使用性质（功能）发生改变的，应当补缴配套费；对使用性质（功能）无法确定的应当先行缴纳城市基础配套费，待取得相关文件后再申请批准退还。
第六条 缴纳配套费后，建筑面积增加的建设单位应按《建设工程竣工规划认可书》确定的面积补缴配套费。
第七条 配套费属于政府非税收入，全额缴入地方国库，纳入地方政府基金预算，实行专款专用。在政府收支分类科目中收入列103类01款56项“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支出列212类13款“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安排的支出”下的有关项级科目。
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收费应当主动接受财政、价格、审计和上级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第8条 配套费由县（市）人民政府统一安排使用，专项用于城市市政公用基础设施建设，不得用于人员、办公经费和事业经费开支，各部门不得提留、挪用。供热企业不得以工程费、接口费、补偿费或类似名义向用热单位和个人收费，对违反规定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按照《价格法》及相关法规依法查处。
第9条 历年配套费征收过程中按以下规定执行：
（1） 缴纳配套费后未及时办理施工许可证，配套费征收标准发生变化的项目，按施工许可证办理期文件重新核征配套费；
（2） 需要实施后方能认定减免的项目，按施工许可证办理期文件计征配套费；
（3） 已办理施工许可证，建设项目享受减免政策部分的规模、性质发生变更的，需退费的按原征收标准计算；需补征的按施工许可证办理期文件核征配套费；
（4） 缴纳期因建设单位资料提交不全未予减免的项目，不予减免；
（5） 供热方式发生变化的：按集中供热方式办理手续的项目，后期采用非集中供热方式供暖的，由县（市）住建主管部门出具相关证明后退付供热配套费；按非集中供热方式办理手续的项目，后期采用集中供热方式供暖的，补征相关费用。
第十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依照国务院《财政行为处罚条例》和《违反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罚没收入收支两条线管理规定行政处分暂行规定》的规定执行。
第十一条 本细则自XX年X月X日起施行，其他有关征收配套费的规定与本细则相抵触的，以本细则为准。
